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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钢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将钢琴制造工程技术中心项目部分募集资金 

用于智能钢琴及互联网配套系统研发的公告 

 

一、钢琴制造工程技术中心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原地点和场所 

项目地点位于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龙潭山路（公司新厂区），项目计划

新建厂房 23,516.6 平方米，其中 5,879 平方米归属本项目使用，其余 17,637.6 平

方米归属钢琴机芯制造项目使用。 

（二）项目原投资规模 

项目总投资 2,516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2,056 万元,研发配套经费 460 万元。 

（三）项目内容 

购置研发设备，对公司现有钢琴工程技术中心进行扩建改造，投入配套经费进

行新产品、新技术研发。项目建成后，主要承担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重点对立式钢琴和三角钢琴制造工艺技术的研发； 

2、高难度的（大型专业演奏会用琴）钢琴新产品的研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3、钢琴制造技术的应用基础理论研究； 

4、钢琴制造技术信息化系统的研究； 

5、钢琴新产品的试制； 

6、公司内部及行业内钢琴品质、音色检测。 

（四）项目变更情况 

2013 年 7 月 2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变更募投项目的议案》：钢琴制造工程技术中心项目原项目总

投资 2,516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2,056 万元,研发配套经费 460 万元）变更为项目总

投资 1,896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1,436 万元,研发配套经费 460 万元）,项目实施地

点由原计划在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龙潭山路新建厂房变更为利用宁波经济

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龙潭山路新厂区现有厂房。 2013 年 8 月 14 日上述议案经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变更事项已获相关部门审批（甬发改审批〔2013〕

496 号）。  

（五）项目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2014年12月31日，钢琴制造工程技术中心项目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31.44

万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1,864.56 万元，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二、将钢琴制造工程技术中心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智能钢琴及互联网配套系

统研发的原因及主要内容 

目前，公司的钢琴产品发展“三步走”规划（即系列钢琴、精品钢琴、智能钢

琴三个发展阶段），已经完成前两个阶段。同时，随着互联网、电子数码技术等现代

高新技术对社会生活影响的深入，传统钢琴已无法满足人们对钢琴产品提出的更多

人性化、个性化、高科技化的需求，迫切需要加大智能钢琴研发及产业化力度，并

结合互联网互动教育来满足市场的多元化需求。为此，公司已于 2014 年 12 月设立

专注于智能钢琴及互联网配套系统研发工作的全资子公司——北京海伦网络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并决定将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钢琴制造工程技术中心项目尚未

使用的 1,200 万元募集资金以对北京海伦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注资的方式用于该

项研发工作。 

北京海伦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北京海伦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公司出资比例为100% 

注册资本： 3,188万元 

实收资本： 截至2015年3月26日，已缴纳注册资本132.86万元 

法定代表人： 陈海伦 

成立日期： 2014年12月3日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10号北京北邮科技文化交流中心

六层6030室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软件开发；软件咨询；计

算机系统服务；美术培训；舞蹈培训；声乐培训；计算机

技术培训；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机

械设备、通讯设备、日用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智能钢琴及互联网配套系统研发是将传统钢琴与现代高新电声、智能控制技术、

网络信息技术相结合，并搭建互联网互动教育平台，对公司已有的传统钢琴产品进

行产业升级，其研究内容是钢琴制造工程技术中心项目所承担的钢琴制造技术信息

化系统的研究、钢琴新产品的试制等研发工作的具体体现，将钢琴制造工程技术中

心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智能钢琴及互联网配套系统研发，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的客观需要做出的，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未改变募集资金使用方向，不存

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北京海伦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海伦钢琴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的要求，对公司所投入的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管理。  

三、相关审核与批准程序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了《关于将钢琴制造工程技术中心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智能钢琴及互联

网配套系统研发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客观需要，将钢琴

制造工程技术中心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智能钢琴及互联网配套系统研发。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了《关于将钢琴制造工程技术中心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智能钢琴及互联

网配套系统研发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客观需要，将钢琴

制造工程技术中心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智能钢琴及互联网配套系统研发。  

四、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王根田、段逸超、周英发表了如下意见：智能钢琴及互联网配套系统

研发的研究内容是钢琴制造工程技术中心项目所承担的钢琴制造技术信息化系统的

研究、钢琴新产品的试制等研发工作的具体体现，将钢琴制造工程技术中心项目部

分募集资金用于智能钢琴及互联网配套系统研发，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

客观需要做出的，未改变募集资金使用方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利

于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公司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

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因此，全体独立



董事同意公司将钢琴制造工程技术中心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智能钢琴及互联网配

套系统研发。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安信证券及其保荐代表人已认真审阅了相关议案及其他相关资料，认为： 

1、将钢琴制造工程技术中心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智能钢琴及互联网配套系统

研发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

要的审批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

求；  

2、智能钢琴及互联网配套系统研发是将传统钢琴与现代高新电声、智能控制技

术、网络信息技术相结合，并搭建互联网互动教育平台，对公司已有的传统钢琴产

品进行产业升级，其研究内容是钢琴制造工程技术中心项目所承担的钢琴制造技术

信息化系统的研究、钢琴新产品的试制等研发工作的具体体现，将钢琴制造工程技

术中心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智能钢琴及互联网配套系统研发，是根据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的客观需要做出的，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未改变募集资金使用方向，

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保荐机构对公司将钢琴制造工程技术中心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智能钢琴及

互联网配套系统研发无异议。 

六、 备查文件  

1、海伦钢琴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海伦钢琴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海伦钢琴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议案

的独立意见 

4、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伦钢琴股份有限公司将钢琴制造工程技术中心



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智能钢琴及互联网配套系统研发的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海伦钢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26日  




